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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城建复〔2020〕28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杨勇 

 

 

杨宏、李亚婕、杨时兰委员： 

您们提出的关于《恢复设立鲜花报刊亭 扮靓春城花都街头》

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基本情况 

自 1998 年以来，市委宣传部、市妇联、昆明邮政局、中国电

信昆明分公司等单位以解决下岗位职工再就业、行业发展及建设

精神文明窗口、宣传阵地等理由请示市政府在昆明市主城区二环

路以内设立了各类经营性占道亭棚。2001 年至 2005 年间，由于没

有统一的业主单位进行管理，各类占道亭棚质量差、档次低、设

置不合理，严重影响了城市交通和城市形象。我局对各类经营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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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道亭棚进行了整治，共拆除各类亭棚 50 余个，并统一更换了亭

棚样式。2006 年，为配合“三创”工作的开展，根据市城管综合

行政执法局下发的《昆明市临时占道亭棚管理规定》和《昆明市

临时占道亭棚设置规范》，进一步加强了对临时占道亭棚的管理，

取缔了辖区部分重要路段的亭棚。2008 年，为做好“创园”工作，

我局对经营性占道亭棚又进行了规范。此次规范，我市主城区共

允许昆明博览书社报刊亭、昆明日报社报刊亭、云南省巾帼报刊

亭、昆明电信报刊亭、昆明豪都报刊亭、雪兰牛奶公司报刊亭、

云南省邮政局报刊亭 7家单位设置经营性亭棚。2016 年 5 月 23

日市政府下发了《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昆明市城市家

具及公共设施整治提升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，市政府、市城管综合行

政执法局对经营性亭棚管理进行了明确规定：主城一环区域内人

民路、东风路、金碧路、西昌路、青年路、北京路、白塔路（含

春城路）、一环全线（含一二一大街）等重要城市道路及道路红线

宽度在 40 米以上的主要城市道路及上述道路与支次路交叉口 30

米范围内划定为经营性占道亭棚禁设区，其它区域为可设区域。

对摆放在禁设区内各类经营性占道亭棚，要迁移至附近可设区域

内。对长期无人经营、严重破损或者未经审批设置的占道亭棚进

行拆除，对超出亭棚改变经营业态的行为进行整治，对可设区域

内的各类经营性占道亭棚加强管理，规范经营行为并对亭棚外观

进行清洗、整治，对无审批手续的，要求各区按违章设置临时构

建筑物予以强制拆除。在此整治要求下，截止 2017 年城区八家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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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办事处共拆除和搬离占道亭棚 129 个 。 

二、目前报刊亭管理现状 

从近年占道亭棚使用情况来看，经营性占道亭棚为方便群众、

解决就业等问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，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

入和物流行业不断发展，各类经营性占道亭棚的需求已滞后于现

代化城市发展。特别是报刊亭受到了严重冲击，各类刊物的销售

量已远不能保障经营者生活。转变成经营各类小商品的百货亭，

有的甚至在亭棚内加工各类熟食，造成报刊亭经营项目混乱；有

的私自改变亭棚位置，在重要商业街区、学校、医院门口重复设

置亭棚，导致恶性竞争。有的亭棚承租户私自在亭棚上设置各类

广告，影响了市容环境，严重损害了城市形象和城市品位。 

三、下一步的工作打算 

委员们的提案试行在街头设置鲜花书报亭，零售鲜花和报刊

为主，并可聚合公共电话亭等防范灾难应急功能，有条件的旅游

热点街头还能集合提供旅游服务咨询点功能。设计摆放中，围绕

突出昆明“世界春城花都”特点，要注重造型形式美观多样，有

条件的地点一定要做好与街头特色融合打造，形成城市街头文化

景观。对解决以上报刊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式。我局

将会认真研究，与经营性亭棚管理单位协商，结合城市道路空间

资源条件，同时兼顾市区委文化、宣传部门提出需求和规划，选

择在不影响行人通行的地点申请市城管局审批研究。加大后续管

理，要求其规范管理，如限制经营范围，仅能用于报刊、书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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鲜花销售；不得从事餐饮业务，保持外观整洁，不得张贴悬挂宣

传画或其他设施；规范经营，禁止店外经营，转租倒手等行为。 

此提案于 2020 年 11 月 11 日与杨宏、李亚婕、杨时兰委员进

行了面商答复，杨宏、李亚婕、杨时兰委员对办理工作表示满意。 

联系人： 刘君 

联系电话及传真：63126879 

 

 

 

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

2020 年 11 月 1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: 区政府目督办、区政协提案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11 日印   


